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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国土规划业务函 〔2017〕 888号

广州市自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白云区

永泰村官厅窿旧屋 (上名)地段村经济发展用

地规划条件的复函

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永泰经济联合社 :

你单位 《关于申请确认白云区永泰村官厅窿旧屋 (上名 )地

段村经济发展用地规划条件的函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现行控

制性详细规划,现将申请地块规划条件提供如下:

一、用地概况

(一 )用地位置:白 云区永泰村官厅窿旧屋地段 (主名)(详

见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)

(二 )用 地性质:商业设施用地兼容商务设施用地兼容娱乐

康体设施用地兼容村发展用地 (B1/B2/B3/H14)。

(三 )总用地面积 23113平方米,可建设用地面积 23113平

方*。

(四 )地形图号:40-38-16;40-42-13;40-38-20;40-42-17。

二、经济技术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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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容积率<1.2,建筑密度<50%,绿地率)25%(以上指

标均按可建设用地面积 23113平方米计算 )。

(二 )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《27736平方米。

〈三)建筑限高:(15米。

三、城市设计要求

地块有城市设计导则的,遵从城市设计导则要求执行;地块

没有城市设计导则的,遵从以下规定:

(一 )建筑设计方案应有利于周边地区环境价值的提升,体

现品质化、精细化设计;建筑单体风貌宜服从群体风貌要求,与

建筑群体风貌协调;多栋建筑组成建筑群时应高低错落;原 则上

临湖泊等自然水面、绿地、广场、山体等开敞空间以及文保单位、

历史建筑的建筑单体应按前低后高原则控制建筑高度,其中一线

建筑高度原则上应少于建筑退让开敞空间和保护建筑的距离,并

严格控制建筑物的面宽;应着重建筑临街界面设计,鼓励通过建

筑拼接、建筑屋顶一体化设计等方式,形成界面连续、立面风貌、

色彩、材质协调的街墙,打造尺度适宜、富有活力、设计精致、

具有人情味的街道;户 外广告和招牌不得在建筑屋顶轮廓线以上

(含裙楼轮廓线)设置。

(二 )建筑工程方案审查时,应开展场地设计 (含首层平面 )、

道路 (渠化 )设计、步行系统设计。竖向设计应遵循自然地形 ,

控制建筑室外地坪标高,原则上建筑室外地坪和周边道路人行道

应持平或平缓对接。地块内应落实无障碍设计。

(三 )大型公共建筑的内部交通组织应在地块内部解决。停

车场 (库 )出 入口应当设置缓冲区间,缓冲区间和起坡道不得占

∷

.

一
.
一

△
△
△
i
△

●

∷

∷

-2-

△
△
一
一
一
一
〓
一一
〓
`
尔
’
'
一
一
一
一
〓
艹
一r
一t
一
一
〓
一△
一△
一
一
一△
一〓
一一一
·△
△
△

i
j
 

·
·
i

i

¨
△
△i

●

i
i
︱

¨
∷
∷

I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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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规划道路,起坡道尽量在建筑内部设置,闸机不得占用规划道

路和建筑退让范围,入口闸机宜设置在入口坡道底端。

(四 )鼓励设置建筑公共开发空间;鼓励商场、办公等公共

设施之间增加连廊;鼓励住宅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增加连廊;鼓

励建筑物人行入口增设雨蓬;鼓励在建筑场地内设置公共艺术环

境小品;鼓励在地块内设置集中的低势绿地或雨水湿地作为透水

区。

(五 )建筑立面设计鼓励采用被动节能措施,不 宜采用镜面

反射玻璃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;建筑屋顶应统筹考虑消防疏散、

屋顶绿化、室外活动、太阳能利用等功能需求;建筑景观照明设

施应控制外溢光和杂散光,避免对室内活动干扰,减少环境光污

为《c

(六 )建筑退让规划道路边线、建筑间距、退界应按照经批

难的城市设计执行,在没有城市设计的地区,则按照 《广州市城

乡规划技术规定》执行。

四、规划专项要求

(一 )机动车出入田:结合现状及规划情况合理设置,不得

设于城市道路交叉口处 50米 范围。

(二 )车位控制要求:

酒店、宾馆应按照 0.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

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0.2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

车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10000

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

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旅游巴士停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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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待所应按照 0.1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

车泊位。应按照 0.2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

泊位。应设置 1个 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   ~
行政办公应按照 1.2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

车泊位。应按照 0.7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

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10000

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 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商务办公 (面积太于 15000平方米 )应按照 0.9泊 /100平方

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0.7泊 /100平方米建

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

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

上落客泊位。

商务办公 (面积小于 15000平方米 )应按照 1.0泊 /100平方

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0,7泊 /100平方米建

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

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

上落客泊位。

商场、配套商业设施应按照 0.8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

求配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1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

非机动车泊位。每 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

每 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 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批发交易市场应按照 1.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

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1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

车泊位。每 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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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大型仓储式超市应按照 2.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

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1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

动车泊位。每 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5000

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独立餐饮、娱乐设施应按照 2.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

求配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1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

非机动车泊位。每 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

每 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影剧院应按照 5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车泊

位。应按照 3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泊位。

每 200个座位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

会议中心应按照 10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

车泊位。应按照 3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泊

位。每 200个座位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每 500个座位

违设置 1个旅游巴士停车位。

博物馆、图书馆应按照 0.8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

建机动车泊位。应按照 3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

动尊泊位。每 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3000

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每 5000平方米建

筑面积应设置 1个旅游巴士停车位。

展览馆应按照 0,8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机动车

泊位。应按照 2泊 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配建非机动车泊位。

每 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装卸货泊位。每 2000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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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应设置 1个 出租车上落客泊位。每 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

应设置 1个旅游巴士停车位。

(三 )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场 (库 )应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(四 )室 外地坪标高:满足防洪及管线设置要求,与 周边道

路协调。

(五 )建设项目应采用雨污分流系统,同 时按照 《广州市建

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》的有关规定采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 ,

使建设后的雨水径流量不超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。

(六 )新建办公楼、商场、酒店等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

会公共停车场,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(包 括电力管

线预埋至车位和电力容量按至少 7Kw/车位预留)的 车位比例不低

于 30%。

(七 )地块内有历史建筑的,应 同步注明历史建筑保护要求;

属于历史城区范围、未进行历史文化遗产普查,如涉及地面建筑

拆除,应对拟拆旧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论证并按有关程序报

审;如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地下文物埋藏区,但尚未进行考古调

查、勘探的,应按相关规定依法申请考古调查、勘探报文物管理

部门。

(八 )项 目邻近山体、地质灾害多发、崩塌、滑坡重点防治

区的,应进行地质灾害评估,并在设计、建设中按照 《地址灾害

危险性评估报告》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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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本规划条件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技术

规定、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。

(二 )本规划条件应与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共同使用。

(三 )地块规划 (建筑 )设计应符合本规划条件、国家现行

蔑划、建筑设计规范和 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要求。

(四 )根据 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,取

导此规划条件后,两年内未到国上部门完善用地手续的,本规划

条件由行失效。依据规划要求提供规划条件,涉及改变用地性质

和规划指标蚺,应到国土部闸完善相关手续。

琵 其 e

竹狰: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

广州市 委员会

抒容每射螯”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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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

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2017年 3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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